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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

主旨：請於107年地方公職人員選舉期間加強安全維護及選務相

關廉政作為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本局107年9月7日北市教政字第1076038816號函（計達

）及市府政風處107年11月12日北市政一字第1076007126號

函辦理。

二、本次地方公職人員選舉訂於107年11月24日舉行，請貴機

關學校落實安全維護作為；設有投開票所之學校如遇危害

校園安全情事發生，請掌握時效辦理校安事件通報作業。

三、重申「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」第50條規定，中央及地方政

府各級機關於公職人員選舉競選或罷免活動期間，不得從

事任何與競選或罷免宣傳有關之活動。

正本：臺北市政府教育局所屬機關、臺北市立大學、臺北市政府教育局所屬公立各級學

校、臺北市各市立幼兒園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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